
10 公告 2017年11月2日 星期四

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明镜
WEEKLY周刊

法院公告
2017年11月2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福彩3D 第2017297期

浙江销售2813794元，返奖额909460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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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金额216.9891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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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双色球
第2017128期
全国销量:323872230元 浙江销量：2544987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4注二等奖（温州8注，嘉兴、宁波各2
注，杭州、绍兴各1注）。奖池累计5.8876亿元滚入
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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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裁 公 告
杭州驰亿建材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622号申请人杭州赛科建材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杭州驰亿建材有限
公司关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
申请书副本、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
满之日起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18年1月19日下午2点30分在本
委第一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7楼，电话0571－88382507）。

杭州仲裁委员会
施剑波：

本委受理你诉杭州越浩供应链有限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争议案（江劳人仲案字[2017]第
0588号），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仲裁告知书、举证通知
书、受理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及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并定于2018年1月18日上午9时在本委第二仲裁庭（杭州市江干区广景弄6号，联系电话：
0571-56135528）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按撤诉处理。 杭州市江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7年11月2日

遗
失
声
明

宁波市振兴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工作者励丹文遗失法律服务
工作者执业证一本，证号31102012105326，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伟力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
证号13311200910908338，流水号10438637，声明作废。

遗失北京大成（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毕秀娟律师执业证一
本，执业证号13302200911878369，流水号10442645，声明作废。

（2017）浙0110民初2593号
陶文辉、吴小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诉被告陶文辉、吴小玲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2593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144号

陈瑶、张武展、张宁:本院立案受理原告烟台南油
置业有限公司诉被告陈瑶、张武展、张宁保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10民初41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3031号

赵新良:本院立案受理原告刘金峰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8
年2月2日上午9时00分，地点在杭州市余杭区人民
法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8601民初285号

朱林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泽龙诉被告朱林龙公
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7）浙0122民初4156号

叶丽华：本院对原告陈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22民初41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968号

陈法足：本院受理原告王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原告向本院起诉要求：1、判令被告立
即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利息575
元（按银行同期贷款年利率4.6%计算，暂从2017年4
月9日计算至2017年7月9日，实际至其全部还清之
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月25日
下午13时30分在淳安县威坪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731号

卢旭俊：本院受理原告淳安县久恒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27 民初 2731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卢旭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返还原告淳安县久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代偿
款4万元，并支付自2017年6月20日起至还清之日止
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二、如被告卢旭俊未履
行上述应付款，原告淳安县久恒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有权就被告卢旭俊所有的车牌号为浙AD8H35的福
克斯牌汽车一辆折价或以拍卖、变卖等方式所取得
的价款优先受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2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卢旭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2036号

赵平飞：本院受理原告陈春丽诉你、金燕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205民初203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284号

蔡事旭、谢媛媛、宁波海曙博澜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诉被告蔡事旭、谢媛媛、张聪、宁波海曙博澜商贸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204民初728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04民初1890号

周峰：原告徐娇波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204
民初1890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3031号

潘小强、潘国强：本院受理原告芮超灵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604民
初303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38号

2017年10月10日，本院根据浙江迦密山锻造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广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业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业公司管理人。广
业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月4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新益大厦 A 幢八楼 801 室，联系人：杨邦宝、李玲
珠，联系电话：13456070084、18657781977）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广业公司的债权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10日下午15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广业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广业公司的股东（孙克龙）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
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产状问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
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广业公司的
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39号

2017年10月11日，本院根据温州市嘉丰电镀厂
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天宝眼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宝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光正大
律师事务所担任广业公司管理人。广业公司的债权
人应于2018年1月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光正大律师
事务所（通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新益大厦A
幢八楼 801 室，联系人：杨邦宝、李玲珠，联系电话：
13456070084、18657781977）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
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
规定处理。天宝公司的债权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10日下午14

时2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广业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天宝公司的股东（项小珍、周兆定）以及实际控制
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会
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问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
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天宝公司的债
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37号

2017年10月10日，本院根据温州莎诗特鞋业有
限公司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市龙湾宏牛鞋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宏牛公司）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
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担任宏牛公司管理人。宏牛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8年1月17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通信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
区新益大厦 A 幢八楼 801 室，联系人：杨邦宝、李玲
珠，联系电话：13456070084、18657781977）申报债
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宏牛公司的债权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23日下午14
时15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
800号）召开。各债权人及广业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
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
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宏牛公司的股东（周援朝、周研）以及实际控制人
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会计
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问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
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宏牛公司的债务
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嘉兴中凰置业有限公司及湖州赛格数码有限公司
两户企业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嘉兴中凰置业有限公司及湖州赛格数码有限公司两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 单位：万元

注:债权本息为截至2017年10月31日
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资产公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资产公司有关部门接

洽查询（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要约邀请竞价转让、协议转让、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转让

或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
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特别通知：上述债权项下义务人系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全资和国有控股企

业）的，以下相关方对该债权具有优先购买权：国有企业及国有企业出资人或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相关人民政府或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
构、部门或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产的集团公司。优先购买权人请于公
告到期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办，若超期未告知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20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

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065532
传真：0571-85167878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9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0571-8506361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11月 2 日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

嘉兴中凰置业有限公司

湖州赛格数码有限公司

本金

14800

9000

利息及罚息

8683.20

3199.80

担保方式

1.抵押物：座落于嘉兴市圣堂路258号的“名品商贸中心”项目商业及办公用房（共1269套，建筑面积合计88253.91平方米）。2.质押物：嘉兴中凰置业有限公司1505.57万美元股权质押。3.保证人：江苏中瓯置业有限公司、
林元晖、罗晓丽。

1．抵押物：座落于湖州市二环西路西港南路南（西南分区14号地块部分）赛格数码城的商业及办公用房（共643套，建筑面积合计24037.13平方米）。2．质押物：吴学贵、薛义学及薛学持有的湖州赛格数码有限公司股权
质押。3．保证人：亿丰置业（湖州）有限公司、吴学贵、吴丽书、薛义学、董细玉。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上海浦银安盛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

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继人向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天技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5年8月26日）

24975802.71

利息余额截止（截止2015年8月26日）

3829573.24

担保人名称

兰溪亿丰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兰溪市龙峰汽摩有限公司、兰溪市博爱进出口有限公司、兰溪市绿泉气体制造有限公司、兰溪市燃料有限公司、方素珍、刘建
华、王爱文、唐卫民、周少华、戴建英、尹新民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兰溪市成诚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兰溪市成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列借款
人和担保人的债权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兰溪市成诚投资有限公司，现以公
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承

继人向兰溪市成诚投资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银安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兰溪市成诚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天技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2017年8月24日）

24,800,236.71

利息余额截止（截止2017年8月24日）

9,756,084.87

担保人名称

兰溪亿丰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兰溪市龙峰汽摩有限公司、兰溪市博爱进出口有限公司、兰溪市绿泉气体制造有限公司、兰溪市燃料有限公司、方素珍、刘建
华、王爱文、唐卫民、周少华、戴建英、尹新民

债权转让通知书
张峰：

根据陈静与杨旭东在2017年10月9日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你所欠陈静人民币伍拾万
债务（借款），已于2017年10月9日起转让给杨
旭东，请你将上述款项直接支付给杨旭东。

特此通知
通知人：陈 静

2017年11月2日


